
1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 
 

84 年 11 月 1 日第 28 次行政會議通過 
86 年 11 月 5 日第 3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2 年 12 月 31 日第 2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6 月 6 日第 9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4 月 15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3 月 19 日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3 月 9 日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 年 12 月 18 日第 1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 年 1 月 11 日第 112-0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1 月 10 日第 113-0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促進學術發展，鼓勵本校專任教師撰寫及發表學術著作，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學術著作獎勵所需之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中編列「教師學術研究

獎助專款」核發。 

第 三 條  本辦法之獎勵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所稱學術著作為以本校名義出版或發

表學術著作（含作品，以下同）或因此著作而獲獎者，其種類如下： 
一、期刊論文：係指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具審查機制之學術研究論文。 
二、專書：係指由國內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學術性專書。 
三、藝術、設計創作及策展：係指發表或策劃公開參展之藝術或設計作

品、公開之藝術表演活動、音樂演出之影音資料(附節目書單)、由國內

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藝術或設計及文學作品之專輯等作品。 
四、獲獎：係指由國內外學術性機構就上述著作所頒發之獎項。 
五、專利：係指取得國內外具實質審查機制之專利。 

第 四 條  本辦法依照下列方式對於申請人提出本辦法第三條所列之著作與獲獎，進

行分級後給予獎勵： 
一、由申請人自行提供每一件著作或獲獎分級建議之說明與佐證參考資料，

送系教師評議委員會、院教師評議委員會進行審議通過後，建議每一件

著作或獲獎分為頂尖、A、B、C 及 D 五級，再送交研發處審查，對於著

作或獲獎之資格或分級有疑義者，由研發處送交校學術審議委員會進行

評定。各級著作或獲獎之單位獎勵金額由校學術審議委員會視當年度預

算議定；院教師評議委員會參考本辦法之分級原則(如附件)後，自行修

訂可以反應該院屬性之獎勵審查細則，並提報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核備。 

二、申請人可申報當年度所有之著作或獲獎，頂尖著作與 A 級、B 級著作不

限件數均予獎勵，C 級及 D 級著作獎勵合計以五件為上限。每件著作或

獲獎應依本條第一項審查後，依各等級獎勵金額，再乘以作者權重而得

其實領獎勵金額，而該件著作之作者權重參見本條第三項。 
三、論文之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與第一位作者之作者權重皆為 1，

第二順序作者權重為 0.5，第三作者為 0.3，第四作者之後全為 0.1。若本

校專任教師多人為論文之共同作者時，應主動填寫本校合著專任教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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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並可各自依上述作者排序申請，但僅以最高的權重來核計獎

勵金，之後再依照申請專任教師的權重總和作為分母，分別計算各自作

者的權重為權重比例，直接乘以該件著作獎勵金。 
(例 1.某篇論文作者內有本校專任教師共二人參與，一位為第一作者，

另一位為第二作者，兩位教師各自申請，權重分別為 1及 0.5，以權重

最高值 1為獎勵金額。各自所分配獎勵金則以 1/(1+0.5)=0.67，

0.5/(1+0.5)=0.33之權重，再乘以論文級數之獎勵金核發。以某等級

著作該學年度獎勵金額 10,000 元為例，上述兩位申請人各得由該篇著

作所得之獎勵金為：10,000 元*(0.67) = 6700 元、10,000 元*(0.33) = 
3300 元。) 
(例 2.某篇論文作者內有本校專任教師共二人參與，一位為第一作者，

另一位為第三作者且為通訊作者，兩位教師各自申請，權重均為 1，以

權重最高值 1 為獎勵金額。各自所分配獎勵金均以 1/(1+1)=0.5 之權

重，再乘以論文級數之獎勵金核發。以某等級著作該學年度獎勵金額

10,000 元為例，上述兩位申請人各得由該篇著作所得之獎勵金均為：

10,000 元*(0.5) = 5,000 元。) 
(例 3.某篇論文作者內有本校專任教師共三人參與，分別為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第四作者且均非通訊作者，三位教師各自申請，權重分別為

0.5、0.3 及 0.1，以權重最高值 0.5 為獎勵金額。各自所分配獎勵金則以

〔0.5/(0.5+0.3+0.1)〕*0.5=0.28、〔0.3/(0.5+0.3+0.1)〕*0.5=0.17、
〔0.1/(0.5+0.3+0.1)〕*0.5=0.06 之權重，再乘以論文級數之獎勵金核

發。以某等級著作該學年度獎勵金額 10,000 元為例，上述三位申請人

各得由該篇著作所得之獎勵金為：10,000 元*(0.28) = 2,800 元、10,000
元*(0.17) = 1,700 元、10,000 元*(0.06) = 600 元。) 

第 五 條  獎勵之申請及審查： 
申請著作與獲獎以前一年度一月至十二月間出版者為限，申請者應檢附著

作(含佐證資料)及申請表送審。如因正當理由(例如休假出國)致未於當年度

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得於次一年度補行申請，惟其獎勵分級悉依申請

年度標準。 

第 六 條  有關本辦法之疑義、解釋及附件審訂得由校學術審議委員會決定。 

第 七 條  各學院所訂定之學術著作審查細則如有修訂者，須報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

備查。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通過，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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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分級原則 

105 年 12 月 8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通過 
106 年 12 月 7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 年 12 月 3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 年 11 月 24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10 年 12 月 2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11 年 6 月 29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11 年 11 月 29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12 年 12 月 6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13 年 11 月 26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15 年 4 月 17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期刊論文： 

(一) 收錄於 SCIE、SSCI、A&HCI 者： 

JIF Q1 Q2 Q3、Q4 

等級 頂尖著作 A 級著作 B 級著作 C 級著作 
SCIE、

SSCI 領域之前 10% 領域之前 10-
25% 

領域之前 25-
50% 

領域之前 50-
100% 

A&HCI 國外期刊擇優 
（由院認定） 

國內外期刊 
（由院認定） 國內外期刊  

註 1：SCIE、SSCI 領域之排名百分比，係依據申請獎勵時最新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年度之 JIF RANK (Rank by Journal Impact Factor)。 

註 2：SSCI、A&HCI 之獎勵金額提高為 2 倍。 

(二) 收錄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評比分級之

國際期刊者： 

 頂尖著作 A 級著作 B 級著作 

財會學門 
財務領域 

A+～AT1 等級 AT2～A-等級 B+～B 等級 

財會學門 
會計領域 

A+～AT1 等級 AT2～A-等級 B+～B 等級 

管理一學門 
（組織與管理、

醫務管理） 
第一級學術期刊 

除列為第一級 
學術期刊、觀察
期刊以外期刊 

觀察期刊 

管理二學門 
(資訊管理、資訊技術
導向、行銷管理、生
產作業管理與計量方
法、交通運輸管理） 

各領域排名 
1-15 名 

(資訊技術導向領域為 
研究期刊第 1-15 名) 

各領域排名 16-
30 名 

(資訊技術導向領域為 
實務期刊第 1-5 名) 

 

經濟學門 Excellent～A 等級 B+等級 B 等級 

註：上述國科會評比分級以當年度最新版為依據。 
(三) 刊登於臺灣、香港、澳門與新加坡出版之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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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科會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
學期刊評比為
第一級之

THCI、TSSCI 

經國科會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
學期刊評比為
第二級之

THCI、TSSCI 

經國科會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

學期刊評比為

第三級 

經國科會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
學期刊評比為
不列等級或未
經評比 

A 級著作 Ｂ級著作 Ｃ級著作 Ｄ級著作 

(四) 收錄於 CSSCI 來源期刊、CSSCI 擴展版來源期刊、CSSCI 來
源集刊者： 

 CSSCI 
來源期刊 

CSSCI 擴展版 
來源期刊 

CSSCI 
來源集刊 

著作獎勵等級 B 級著作 C 級著作 D 級著作 

(五) 收錄於 ESCI、EconLit 與 FLI（未收錄國科會評比分級者）：
C 級著作 

(六) 收錄於 EI、Scopus、MLA 者：C 級著作 

(七) 刊登於國外出版之外文期刊，屬於文學、歷史、哲學、語言、

人類、社會、心理、經濟、管理、區域研究及地理、法律、政
治、教育、藝術學門與綜合類：C 級或 D 級著作(由院認定) 

(八) 發表於其他具審查機制之期刊者：D 級著作 

(九) 近五年發表之高引用期刊論文(以 Scopus 資料為準，扣除自我

引用與負面引用，引用數達 30 以上者)視同獲獎，以 A 級著
作獎勵之，其權重比照原論文。但每篇高引用期刊論文限獎勵
一次，且已發表五年以上者不受理。 

(十) 國際合作發表(與國外機構作者共同發表)之期刊論文，提高其

獎勵權重為原來的 1.4 倍。 

二、專書(含專書論文及專書部份章節)： 

(一) 外文專書(經匿名審查)：A級著作 
外文專書(未經匿名審查)：C 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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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錄於 EI、Scopus 之叢書論文：C 級著作 

(三) 外文書籍之單篇論文：C 級著作 

(四) 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期刊審查專書書稿」審查通

過或「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經典譯注」補助(或審查通過)，或經知名大學或知名出版社審
查出版： 

 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期

刊審查專書書稿」審查通過，或「出

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補助

(或審查通過)者 

經知名大學或知名出版

社審查出版者 

專書 頂尖著作 B級或 C級著作 

(由院認定) 

專書論文或
部份章節 
(所佔篇幅達全書
四分之一以上) 

A級著作 C級或 D級著作 

(由院認定) 

專書論文或
部份章節 
(所佔篇幅不到

全書四分之一) 

B級著作 C級或 D級著作 

(由院認定) 

註：上述經知名大學或知名出版社審查出版之專書，如因特殊因素擬認

定為 A 級著作者，須提交學術審議委員會個別審查。 

(五) 其他經審查出版之專書：C 級或 D 級著作(由院認定)。其部
份章節：D 級著作。 

(六) 專書獲國內外知名獎項，得另申請獲獎，其著作等級由院認

定。 
 

三、專利： 

 發明專利 
(專利號碼I開頭) 

設計(新式樣)專利 
(專利號碼D開頭) 

新型專利 
(專利號碼M開頭) 

著作獎勵等級 A 級著作 D 級著作 
D 級著作 

或不予獎勵 
(由院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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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不同國別之同一專利以申請一次為限，取得國際（限美國、日本、

歐洲）發明專利者，該專利加發獎勵金一萬元，該加發獎勵以一次

為限。 

四、其他原則： 

（一）未以本校名義出版或發表，不予通過。 

（二）專利未以本校為專利權人，不予通過。 

（三）研究報告類之論文，不予通過。 

（四）論文摘要或學位論文，不予通過。 

（五）非學術性期刊及無審稿制之期刊論文，不予通過。 

（六）發表於掠奪性期刊，不予通過。 

（七）違反學術倫理著作，不予通過。 

（八）翻譯書籍不予通過。 

（九）撰寫序文不予通過。 

（十）擔任主編而未參與著作，不予通過。 

（十一）未將 Google Scholar Citations 之搜尋結果更新頁面(應包括該學年

度之所有申請件，除藝術設計創作及展演、策展外)上傳至本校系

統者，不予獎勵。 
（十二）本校發表著作教師之國家名稱，以 China 或 Taiwan, China 等不符

我國整體利益之方式參與及署名，致貶抑我國國家地位者，不予

獎勵。 
（十三）再版專書，其內容與舊版內容有重大修正或增述者（再版之內容

與舊版內容有十分之一以上修正），可予通過，審查時仍依原等級

獎勵。 

（十四）藝術、設計創作及策展、獲獎、專利之作者權重計算方式比照論

文。如有其他權重分配方式，須提供協議書。 

（十五）聯合展覽(或演出)等共同作品，例如：美術系師生聯合美展、音

樂系聯合歌劇巡迴公演(內含指揮、演奏、獨唱、演出等)，每位

教師之作者權重請自行議定，並提供協議書。 

（十六）同一作品於同一年度或不同年度重複發表(展出、出版)，即令是

在不同場所(場地、期刊、出版社)，或以不同語言發表，亦不得

重複申請獎勵。 




